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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特别提示： 

1.拟任的会计师事务所：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原任的会计师事务所：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3.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原因：公司原任审计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从 2013 年起至 2020 年，为公司服务已有 8 年时

间，根据宜昌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宜昌

市国资委”）关于会计师事务所轮换的相关规定，公司拟变更会计师

事务所。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3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

议通过了《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同意聘任中兴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兴华所”）为公司 2021 年度审

计机构，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 基本信息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机构名称：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成立日期：2013 年 11 月 4 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东管头 1 号院 3 号楼 2048-62 

首席合伙人：李尊农 

经营范围：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

出具验资报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

有关报告；基本建设年度财务决算审计；代理记账；会计咨询、税务

咨询、管理咨询、会计培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业务。（市场主

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

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历史沿革：中兴华所成立于 1993 年，2000 年由国家工商管理总

局核准，改制为“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2009 年吸收合

并江苏富华会计师事务所，更名为“中兴华富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

任公司”。2013 年公司进行合伙制转制，转制后的事务所名称为“中兴

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业务资质：中兴华所具备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以及证券、期货

相关业务资格，2019 年度完成 68 家上市公司的年报审计业务。 

人员信息：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中兴华所共有合伙人 145

人，注册会计师 920 人，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

人数 423 人。 

业务规模：中兴华所 2019 年度经审计的业务收入 148,340.71 万

元，其中审计业务收入 122,444.57 万元，证券业务收入 31,258.80 万

元；2019 年度上市公司年报审计 68 家，上市公司涉及的行业包括制



造业，房地产业，建筑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农、

林、牧、渔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科

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采矿业，批发和零售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

施管理业，住宿和餐饮业，综合业等，审计收费总额 7,651.80 万元。

中兴华所在交通运输行业审计的上市公司客户有 7 家。 

2. 投资者保护能力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中兴华所计提职业风险基金 13,310.38

万元，购买的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 15,000 万元，计提职业风险基

金和购买职业保险符合相关规定。 

近三年因在执业行为相关民事诉讼中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 

因涉及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虚假陈述，高玉良、高源等 9 人对

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提起

诉讼，一审法院判决认定理据不足，应予驳回。2019 年二审法院终

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中兴华所不承担任何责任。 

因为江苏中显集团有限公司 2011-2013 年财务情况出具了无保留

意见的审计报告。江苏省信用再担保集团对江苏中显集团有限公司、

袁长胜、夏宝龙、江海证券有限公司、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江苏石塔律师事务所等提起诉讼，中兴华所于 2018 年 9 月

27 日收到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2018）苏 10 民

初 125 号】。2019 年 12 月 25 日收到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传票，案

号为（2019）苏 1003 民初 9692 号，传唤 2020 年 2 月 20 日开庭，因

疫情原因，电话通知开庭取消，案件尚未审理。 

3.诚信记录 

近三年中兴华所因执业行为受到监督管理措施 7 次、自律监管措



施 1 次。中兴华所 14 名从业人员因执业行为受到监督管理措施 14 次

和自律监管措施 2 次。 

（二） 项目信息 

1. 基本信息 

项目合伙人及签字注册会计师：王克东，注册会计师，自 2008

年起从事审计工作，从事证券服务业务超过 13 年，先后为多家公司

提供 IPO 审计或年度审计及内控审计服务，无兼职，具备相应专业胜

任能力。 

拟签字注册会计师：张文雪，主持参与过多家上市公司年度审计

等工作，有证券服务业务从业经验，无兼职，具备相应专业胜任能力。 

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武晓景，注册会计师，从 2003 年起从事

审计工作，从事证券服务业务超过 17 年，目前任职事务所项目质量

复核岗位，负责过多个证券业务项目的质量复核，包括上市公司年报

及并购重组审计、IPO 审计和新三板挂牌企业审计等，具备相应的专

业胜任能力。 

2. 诚信记录 

项目签字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和质量控制复核人不存在违反

《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诚信要求的情形，最近三年未受

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行政监管措施和自律监管措施的情况。 

3. 独立性 

项目签字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和质量控制复核人不存在违反

《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4. 审计收费 

本期审计费用为 102 万元/年，包含但不限于审计机构审计费、



咨询费、人员交通、食宿等全部含税费用。出具的报告内容包括但不

限于合并审计报告、各子公司审计报告、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报告、

业绩考核报告、管理层建议书、内部控制鉴证报告、控股股东及其他

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的专项报告及上级主管部门需要的其他报告等。 

二、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说明 

（一）前任会计师事务所情况及上年度审计意见 

前任会计师事务所名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立信的服务年限：8 年。 

2020 年度审计意见类型：标准无保留意见。 

公司不存在已委托前任会计师事务所开展部分审计工作后解聘

前任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 

（二）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原因 

立信从 2013 年起至 2020 年，为公司服务已有 8 年时间，公司根

据宜昌市国资委关于会计师事务所轮换的相关规定拟变更会计师事

务所。 

（三）上市公司与前后任会计师事务所的沟通情况 

公司已与前任立信和拟聘中兴华所分别进行了沟通，前、后任会

计师事务所已明确知悉本次变更事项并确认无异议。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153 号——前任注册会计师

和后任注册会计师的沟通》的有关规定，中兴华所与立信已对变更会

计师事务所事项进行了初步沟通，并将积极做好后续相关配合工作。 

三、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审计与风险委员会履职情况 

公司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对中兴华所的专业胜任能力、



投资者保护能力、诚信状况、独立性、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理由恰当性

等方面进行了审查，认为中兴华所具备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专业能

力和资质，能够满足公司 2021 年年度审计要求，公司根据主管部门

对会计师事务所轮换的要求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理由恰当，我们同意

聘任中兴华所为公司 2021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并同意将该事项提请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二）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情况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经过对中兴华所相关信息的考察和论

证，我们一致认为中兴华所具备足够的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

力、诚信状况、独立性，能够满足公司 2021 年年度财务审计与内部

控制审计的工作需求。公司根据主管部门对会计师事务所轮换的要求

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

的情形，我们同意聘请中兴华所作为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机构，并同

意将该事项提请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独立意见：公司变更审计机构符合主管部门对会计师事务所轮换

的相关要求，变更理由充分、恰当。中兴华所具备从事上市公司审计

业务的丰富经验和良好的职业素质，具备足够的独立性、专业胜任能

力、投资者保护能力，公司聘请其作为 2021 年度审计机构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的

情形，本次变更事项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我们同意聘请中兴华所为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机构，并将该事

项提交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董事会对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3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四）生效日期 

本次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自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决议； 

2.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

议决议； 

3. 经与会委员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五届董事会审计与风

险管理委员会 2021 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4. 独立董事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事前认可意见； 

5. 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6. 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关于其基本情况的说明。  

特此公告。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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